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基于独立和严谨的立场，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董事薪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定的董事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结合公

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董事薪酬方案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规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董事薪酬议案。 

二、关于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及公司子公司开展期货衍生品投资业务

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审查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以及公司子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

务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认为： 

1、当前，铁矿石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海南矿业目前仅靠传统单一现货手段

经营，遭遇发展瓶颈。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符合公司依托国内国际贸易业务逐步实现供应链金融产业布局的战略发展需

求，可以充分发挥公司在资本市场平台优势，从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改善

公司盈利水平；同时，有利于公司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有利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



稳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所制定的《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管理制度》，符

合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同时也明确了有关各方的责任义务，在有

效落实的情况下，风险可控。 

3、子公司海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矿国贸”）开展期货衍生品

投资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海南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由此，我们认为海南矿业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作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

工具，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水平，有利于充分发挥

公司的竞争优势，有利于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子公司海矿国贸开展

衍生品投资业务是必要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同意海南矿业在董事会授权额度

及期限内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同意海矿国贸开展期货衍生品交易业务。 

 

 

 

 

 

 

 

 

 

 










